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长期股东回报规划 

（草案） 

第一条 为了合理平衡公司发展与股东投资回报的关系，增强公司现金分红

的透明度，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促进形成稳定的投资者回

报预期，在综合考虑外部经济环境、企业经营发展实际，以及考虑公司目前及未

来的盈利规模、发展所处阶段，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制定

了《长期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公司长期股东回报规划原则如下：  

（一）公司在盈利、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选择利

润分配方式时，相对于股票股利等分配方式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

合理因素。  

（二）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当年或中期实现盈利；且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为正值，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为正值。   

(2)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

外)。  

(3)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在分红年度购买资产、对外投资、或

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的事项，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  



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20%；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

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

下，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第三条 本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一）本规划的执行情况，公司应在年报中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  

（二）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

议和预案。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需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

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

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三）公司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分红议案进行表决。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

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不得采取有偿或者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公司不得对征

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四）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

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五）公司应通过多种途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听取、接受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建议和监督。 



第四条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